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16年娄底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文巩卫工作实施方案工作任务分解表
	组别
	分管领导
	负责人
	牵头科室
	任务分解
	责任单位

	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易清贤
	肖辉明
	综合科
	负责本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日常事务；做好对外、对内的协调联络工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牵头做好“食品安全宣传周”、“全国安全用药月”、“四小整规”，做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活动等重大活动的安排及创文的迎检工作。
	各县市局（分局）

	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现场整治组
	稽查
打假
举报
投诉
工作
督导组
	曾永平
	仇复健
魏晓鹏
	稽查支队
	1、推进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建设，推进建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统一信用代码制度，率先建立起完善的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记录；
    2、建立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交换共享的网络平台，信息记录动态更新，可实时查询；
    3、制定失信行为惩戒措施，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对失信违法者共同依法实施惩戒；
    4、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5、形成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
    6、无集中性、区域性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商品的窝点和市场；
	各县市局（分局）

	
	食品生产、流通及餐饮服务督导组
	唐孝礼
吴新建
	李春容
熊海燕
贺学志
	食品生产科、食品流通科、餐饮食品监管科
	1、组织开展“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活动；
    2、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常态化、效果实；校园周边取缔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无“三无食品”；
    3、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取得有效生产经营证照，亮证经营；对小作坊、小摊点等监管规范有序；
    4、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证明上岗， “五病”调离率100%;
    5、全面实施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餐饮单位量化分级覆盖率≥95%：
6、预防并及时查处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7、食品安全事故及时查处，无漏报、瞒报情况；
	各县市局（分局）

	
	药品、医疗器械及保化安全督导组
	戴小勤
邹  涧
	胡水明
袁利清
曾益清
聂如东
	药品生产科、药品流通监管科、医疗器械监管科
	1、严格实施药品经营许可制度，规范药店经营行为，督促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严格按照新版GMP、GSP要求组织生产经营；
2、严格按《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巡查医疗器械市场，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的行为；
3、公布举报电话，问题药械、保化产品得到及时查处；
4、在大型诊所、药店、化妆品批发店开展保健食品、化妆品集中检查，强化产品质量管理，发布消费警示，增强消费者安全意识。
	各县市局（分局）

	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宣传应急处置组
	吴新建
易清贤
	谭耀庄彭祥峰
	办公室
、宣传
应急科
	1、负责文明创建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和不稳定事件的处置工作；
2、负责全局文明创建期间的宣传报道工作。
	各县市局（分局）



